
 

 

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九日 

 

資料文件 

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
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 

 

引言 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，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在《內地與

香港關於建立 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 (《安排》 )下，進一步加強
兩地經貿合作和交流的最新情況。  
 

背景  

2 .  內地與香港在二零零三年六月二十九日簽訂《安排》的

主體部分，並於二零零三年九月二十九日簽署六份附件。其後雙方

根據《安排》第三條，通過不斷擴大相互之間的市場開放措施，增

加和充實《安排》的內容，先後於二零零四年十月二十七日、二零

零五年十月十八日、二零零六年六月二十七日、二零零七年六月二

十九日，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九日、二零零九年五月九日、二零一

零年五月二十七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十三日簽訂《安排》的八份

補充協議。  

3 .  為了促進内地與香港經濟融合和持續發展，我們與中央

人民政府就《安排》的進一步開放於早前展開磋商，並於二零一二年

六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簽署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。協議文本可參

閱 工 業 貿 易 署 有 關 《 安 排 》 的 網 頁

[ h t t p : / / w w w . t i d . g o v 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l e g a l t e x t / c e p a _ l e g a l t e x t . h t ml ] 。
下文第 4 至 9 段撮述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的主要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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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情  

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 
 
4 .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共有 43 項服務貿易開放和便利

貿易投資的措施，當中包括 22 個服務領域的 37 項開放措施；以及
加強兩地在金融和貿易投資便利化領域的合作，並進一步推動兩地

專業人員資格互認。各項措施撮述如下。  

服務貿易  

5 .  在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下，法律、會計、建築、醫

療、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、技術檢驗和分析、人員提供與安排、印

刷、會展、其他商業服務、電信、視聽、分銷、環境、銀行、證券、

社會服務、旅遊、文娛、鐵路運輸、個體工商戶等 21 個原有領域

會作進一步開放，並在教育服務新領域加入開放措施。計至《〈安

排〉補充協議九》，雙方已在 48 個服務貿易領域公佈 338 項開放
措施。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的主要措施包括 :   

A.  法律  —  允許已在內地設立代表機構的香港律師事務

所，與 1 至 3 家內地律師事務所實行聯營。  

B.  會計  —  允許取得中國註冊會計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
士在前海試點擔任合夥制事務所的合夥人；以及適當簡

化 對 香 港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來 內 地 臨 時 執 業 的 申 報 材 料 要

求。  

C .  建築  —  允許取得內地監理工程師、註冊建築師、註冊

結構工程師、註冊土木工程師（港口與航道）、註冊公

用設備工程師、註冊化工工程師、註冊電氣工程師資格

的香港專業人士，可以在廣東省註冊執業，不受在香港

註冊執業與否的限制，按照內地規定作為廣東省內有關

企業申報企業資質時所要求的註冊執業人員予以認定。  

D.  醫療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形式、或與

內地的醫療機構、公司、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以合資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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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形式設置醫療機構。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置合

資、合作醫療機構及其他獨資醫療機構（獨資醫院、獨

資療養院除外），其設置的標準和要求按照內地單位或

個人設置醫療機構辦理，並由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審批。

此外，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省設立獨資醫院的立項審

批工作交由廣東省省級衛生行政部門負責。   

E.  銀行  —  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銀行從事證券公司客戶

交易結算資金和期貨保證金存管業務。  

F.  證券  —  允許符合外資參股證券公司境外股東資質條

件的香港證券公司與內地具備設立子公司條件的證券公

司，在內地設立合資證券投資諮詢公司。合資證券投資

諮詢公司作為內地證券公司的子公司，專門從事證券投

資諮詢業務，香港證券公司持股比例最高可達到 49%。  

G .  旅遊  —  允許在內地設立的香港獨資或合資旅行社，申

請經營具有本省、自治區、直轄市正式戶籍的居民前往

香港、澳門的團隊旅遊業務；並允許符合條件的 1 家內
地與香港合資旅行社試點經營內地居民前往香港及澳門

以外目的地（不含台灣）的團隊出境遊業務。  

H .  計 算 機 及 其 相 關 服 務  —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前
海、橫琴試點提供跨境數據庫服務；並允許香港服務提

供者在內地設立合資企業，提供數據庫服務。香港服務

提供者擁有的股權比例不超過 50%。  

I .  人員提供與安排  —  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北京市、天津

市、上海市、重慶市、江蘇省、福建省設立獨資職業介

紹所、獨資人才中介機構的最低註冊資本要求，比照所

在省、市的內地企業實行。  

J .  印刷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、橫琴試點設立合

資企業，從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。香港服

務提供者擁有的股權比例不超過 70%。  

K .  會 展  —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合 作 企



 

 4

業，試點經營出國展覽業務，參展企業應為在該省、自

治區、直轄市註冊的企業。  

L.  鐵路運輸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省以控股形

式投資、建設、運營城際軌道交通項目。  

M .  電信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省東莞市、珠海市

試點設立獨資或合資企業，經營離岸呼叫中心業務，港

資股權比例不設限制。  

N.  視聽  —  允許香港經營有線電視網絡的公司經內地主
管部門批准後，在內地提供有線電視網絡的專業技術服

務。  

O .  教育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、橫琴設立獨資國

際學校，其招生範圍可擴大至在前海、橫琴工作的海外

華僑和歸國留學人才的子女；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

資、合資或合作形式在內地設立經營性培訓機構。  

P.  環境  —  同意廣東省審批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承擔

委託環境監測活動。  

Q .  分銷  —  對於同一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累計開設店

鋪超過 5 0 家的，如經營商品包括農膜、化肥、植物油、
食糖等商品，且上述商品屬於不同品牌，來自不同供應

商的，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經營。  

R .  個體工商戶  —  擴大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到
內地設立個體工商戶的營業範圍；並取消香港永久性居

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設立個體工商戶的從業人員及經

營面積限制；以及取消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

廣東省設立個體工商戶時的身份核證要求。  

S .  社會服務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形式
舉辦營利性養老及殘疾人服務機構。  

6 .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下各項服務貿易開放措施會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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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起生效。  

7 .  根據《安排》附件 4 第五條，凡屬《安排》涵蓋的服務
領域，香港對有關的內地服務及內地服務提供者不增加任何限制性

措施。這項承諾也適用於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涉及的開放服務

貿易措施的領域。  

金融合作  

8 .  金融合作方面，內地將修訂完善境外上市的相關規定，

支持符合香港上市條件的內地企業赴香港上市，為內地企業特別是

中小企業到境外市場直接上市融資創造便利條件。此外，《〈安排〉

補充協議九》會積極研究深化內地與香港商品期貨市場合作的路徑

和方式，推動兩地建立優勢互補、分工合作、共同發展的期貨市場

體系；並積極研究降低香港金融機構申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

的有關資質要求，為香港有關長期資金投資內地資本市場提供便

利；以及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金融機構在內地設立合資證券公司、

基金管理公司、期貨公司。  

專業人員資格互認  

9 .  雙方繼續內地房地產估價師、造價工程師與香港產業測

量師、工料測量師的資格互認工作。  

總結  

10 .  國務院李克強副總理於去年 8 月訪港時明確表示內地會
進一步對香港擴大服務貿易開放，並在「十二五」期末，通過《安

排》，基本實現內地和香港服務貿易自由化。剛簽署的《〈安排〉

補充協議九》，讓雙方朝這個目標踏出了實質的一步。新補充協議

的各項措施有助推動香港服務業拓展內地市場，促進兩地經貿的持

續發展。  

公眾諮詢  

11 .  特區政府一直與業界保持溝通，把業界的意見適切地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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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反映。我們日後也會繼續與業界保持溝通，以有效落實《〈安

排〉補充協議九》的措施，並爭取進一步開放。  

宣傳安排  

12 .  《〈安排〉補充協議九》的簽署儀式於二零一二年六月

二十九日舉行。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在簽署儀式後隨即舉行了新聞簡

布會介紹新措施。我們亦會向相關貿易諮詢組織發出資料文件。此

外，工業貿易署設有專題網頁，為公眾提供《安排》的最新資料。  

 

工業貿易署  
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九日  


